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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德股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３７９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宏德股份”，股
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６３”。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
次公开发行股份的５．００％，即１０２．００万股，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１０２．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５８．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８１．４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４９７．０４４２９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０８．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０．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８９．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９１８７７９１％，申购倍数为５，５８０．７３７３７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９，７６９，２０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５６，６３６，９１０．２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２４，７９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２７８，４６９．７３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０，５０６，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７５，９９２，６２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０５４，４９６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４％，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７％。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２４，７９９股，包销金额为３，２７８，４６９．７３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６１１８％。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嘉戎技术”）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49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913.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8.39元/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安信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安信资管嘉戎技术高管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资管计划”）和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发展基金”）组
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10.653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10%。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1.9462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3.2462万股，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2.06%；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99.10万股，约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94%。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502.3462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嘉戎技术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嘉戎技术”股
票699.1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
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
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 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
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
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发展基金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
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
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此外，发展基
金承诺，限售期结束后一年内，其减持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获配数量的30%。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977,263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58,646,099,500
股， 配号总数为117,292,199个 ， 配售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11729219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388.7998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500.50万股）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1,302.7462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2.06%，约占本次总发
行数量的44.7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99.6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47.94%，约占本次总发行数量41.18%。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04548983%，有效申购倍数为4,888.80456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芯微”、“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26.60万股。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378.9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46.088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9.74%，初始战略配
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32.901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636.2611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5%；网上发行数量为644.2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5%。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2,280.5111万股。网下、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30.00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纳芯微”A股644.2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网下限售账户将在2022年4月15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账户摇

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

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736,185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20,677,923,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115642%。配号总数为41,355,847个，号码
范围为100,000,000,000� -� 100,041,355,84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209.6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28.1000万股）股票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08.1611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61.7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72.3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38.25%。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1875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研环境”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５４３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０１．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９．０９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０５．１５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１９．５１８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的８．１３％，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９．５１８０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３％，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１８５．６３２０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７９２．７３２０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２４％； 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８８．７５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７６％。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４８１．４８２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清研环境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２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清研环境”股票６８８．７５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１，４７２，７１６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６１，４２９，８８３，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２２，８５９，７６６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２２８５９７６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９１９．０３９２７倍，高于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
４９６．３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９６．４３２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２．２４％；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８５．０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７．７６％。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２９１０９９７％，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１８３．７３７６５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４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６，１９２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３７８号文同意注
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新特电气”，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２０”。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３．７３元 ／股， 发行数量为
６，１９２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９２８．８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根据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
成。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３６７．８０７７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５．９４％；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２９１．３３２８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４．７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５９．１４０５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１０．６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６９．６５９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９５３．９０９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４６％；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５７８．９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４％。根据《新华都特
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２８．１８２１８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１０６．６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２，８４７．３０９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５１．４６％；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２，６８５．５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４８．５４％。 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８９７１９６９％，申购倍数为４，３６７．３４６８２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０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据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新特电气专项资管计划 ３，６７８，０７７ ５０，４９９，９９７．２１ １２
２ 民生投资 ２，９１３，３２８ ３９，９９９，９９３．４４ ２４

合计 ６，５９１，４０５ ９０，４９９，９９０．６５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６，６９７，７９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６６，５６０，７２５．３５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５７，７０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１６５，２８９．６５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８，４７３，０９５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９０，９３５，５９４．３５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８４９，８０４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６０％。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５７，７０５股，包销金额为２，１６５，２８９．６５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５４７％。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
者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３日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康生物”、“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42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联合证券”、“主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000万股。初
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022,172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04%，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477,828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6,477,828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1.10%；网上发行数量为8,500,0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9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44,977,828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2.53元/股，药康生物于2022年4月12日（T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药康生物”A股8,500,000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4月14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4月14日（T+2日）16:00前到账。请投资者
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
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确定。网下限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投资者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233,076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31,984,705,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657520%。 配号总
数为63,969,410，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3,969,40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762.9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498,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979,828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71.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98,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28.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063817%。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1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2年4月14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4月13日


